
中国氢价指数年度报告 

2025年4

（2025年版）

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氢价指数概述

第二章 中国氢价指数总体运行情况 

（一）全国氢价指数呈稳步下降趋势

（二）示范城市群氢价指数分化明显

（三）生产消费指数差值呈收窄趋势

（四）可再生氢竞争力取得显著突破

第三章 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

（一）示范城市群价格水平或将进一步分化

（二）存量氢源挖潜支撑氢价指数继续下行

（三）可再生氢逐步成为部分地区降本保障

（四）生产消费价差催化储运效率瓶颈突破

第四章 相关建议

（一）加大产业支持力度

（二）优化氢源供应保障

（三）提升规模经济效应

（四）加快区域模式创新

附件一  中国氢价指数设计方案

附件二  中国氢价竞争力评估工具设计方案

附件三  中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情况

01



第一章
中国氢价指数概述

02





中国氢价指数总体运行情况
第二章

04



05

（一）全国氢价指数呈稳步下降趋势

全国生产侧氢价指数呈长期震荡下降态势，截至2024年12月，全国生产侧氢价指数为27.99元/公斤，为

生产侧氢价指数的历史最低点。从年度变化情况来看，2022年价格达到历年最高35.95元/公斤，后续

于年底降至34.67元/公斤，降幅3.58%；2023年价格持续走低降至33.15元/公斤，降幅较去年同期

扩大至4.38%；2024年4月，全国生产侧氢价指数首次下降至30元/公斤以内，截至目前已降为27.99

元/公斤，年度降幅进一步扩大至15.56%，全国生产侧氢价指数加速下行，下降幅度逐年增大。

示范城市群和非示范城市群生产侧氢价指数均呈下降趋势，示范城市群降幅更加明显。截至2024年

12月，示范城市群生产侧氢价指数为27.36元/公斤，非示范城市群为28.54元/公斤，示范城市群略

低于非示范城市群。从年度变化情况来看，示范城市群初期价格水平较高，在政策引导下价格下降速度

较快，而非示范城市群价格拐点出现较晚。具体来看，2022年两者价差从10.23元/公斤降至4.50元/公

斤；2023年两者均保持下降，但价差进一步缩减至2.70元/公斤；自2024年5月起，示范城市群生产

侧氢价指数首次降至非示范城市群以下，目前价差约为1.20元/公斤。综合来看，生产侧氢价指数在政

策引导下呈现大幅下降态势，降本效应显著。

图 1 中国氢气（生产侧）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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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消费侧氢价指数呈现阶梯下降态势，截至2024年12月，全国消费侧氢价指数为48.57元/公斤，创

下消费侧均价历史最低点。从年度变化情况来看，2022年价格由61.12元/公斤降至58.31元/公斤，降

幅4.53%；2023年价格缓步降至56.31元/公斤，降幅3.42%；2024年全国消费侧氢价指数显著

下降，至9月首次跌破50元/公斤，截至目前下降至48.57元/公斤，年度降幅扩大至13.74%。生产侧价

格下降效应逐步传导至消费侧，整体呈稳步下行趋势。

示范城市群和非示范城市群消费侧氢价指数变化呈现显著差异，在政策引导下示范城市群价格稳步下

降，非示范城市群价格先升后降。截至2024年12月，示范城市群消费侧氢价指数为45.70元/公斤，非

示范城市群为56.42元/公斤，示范城市群消费侧氢价指数始终低于非示范城市群。从年度变化情况

来看，2022年受政策影响，两者价差由10.80元/公斤扩大至21.82元/公斤；2023年收窄至15.73元/

公斤；2024年4月，示范城市群消费侧氢价指数首次降至50元/公斤以下，非示范城市群首次降至60元/

公斤以下。综合来看，示范城市群消费侧氢价指数较非示范城市群初期降幅明显，政策效应逐步从示范

城市群溢出至非示范城市群，后期两者价差持续收窄。

图 2 中国氢气（消费侧）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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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氢价指数总体运行情况

专栏：

氢能奖补政策持续发力，推动氢价稳步下降

北京、广州、重庆等地相继制定加氢站建设补贴措施，并对符合终端售价条件的加

氢站提供5元/公斤到30元/公斤不等运营补贴；鄂尔多斯、克拉玛依、榆林、宁东

等地采用一次性补助、退坡补贴、优惠电价等手段，加大绿氢制备项目补贴力

度。此外，山东、四川、内蒙古、陕西、吉林等地也先后发布氢能车辆高速费用限

国家及省市层面纷纷出台一系列氢能奖补政策，涵盖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示范奖励、加

氢站建设、绿氢制备等多个环节，政策补贴扶持成为当前牵引用氢端价格持续下降

的主要因素。2023年10月，财政部公示了第一年度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奖励资

金，五大示范城市群获得奖励资金总计约11.42亿元；2024年11月，财政部公示

第二年度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奖励，合计奖励资金约16.25亿元。截至2024年

12月，河北、京津冀城市群已接近最初设定的30元/公斤目标，郑州城市群接近

35元/公斤目标，广东、上海城市群距相关目标差距较大。

免政策，进一步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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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范城市群氢价指数分化明显

五大示范城市群生产侧氢价指数呈稳步下降态势，截至2024年12月，由高到低分别为广东城市群44.12

元/公斤、上海城市群26.38元/公斤、京津冀城市群25.50元/公斤、河北城市群23.36元/公斤、郑州城市

群21.83元/公斤。其中，广东城市群受制于煤制氢、副产氢资源相较匮乏，以及甲醇裂解和天然气制氢

成本相对较高，氢气出厂价格持续保持高位；郑州城市群得益于充足的副产氢资源供应，氢气短期看具

有相当的成本优势。从年度变化趋势分析，2022年，京津冀城市群、上海城市群由于政策先发引导氢

气生产成本加速下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价格下降12.79元/公斤，年度降幅达到28.39%；2023年，五

大示范城市群均呈下降态势，其中河北城市群价格首次降至30元/公斤以下，广东城市群仍高于50元/公

斤；2024年，生产侧氢价指数持续走低，除广东城市群降至45元/公斤，其他各城市群均突破30元/

公斤关口，上海、京津冀城市群下降明显，降幅接近20%，郑州城市群价格长期平稳未有明显波动。综

合来看，示范城市群范围内氢气生产随增容扩产和市场竞争，降本效应明显。

图 3 五大示范城市群氢气（生产侧）价格指数

五大示范城市群消费侧氢价指数呈震荡下降态势，截至2024年12月，由高到低分别为上海城市群54.40

元/公斤、广东城市群53.09元/公斤、郑州城市群40.63元/公斤、京津冀城市群35.21元/公斤、河北城

市群35.14元/公斤。从各示范城市群看，京津冀城市群价格呈阶梯式下降趋势，2022年和2024年出现

明显下降，累计下降近30元/公斤，在五大示范城市群中降幅最大。上海城市群用氢价格在2022年初

出现较大下降，后期价格以平稳下降趋势走低，累计下降约8元/公斤。广东城市群价格初期降幅

较小，到2024年中阶跃下降，累计下降约10元/公斤。河北城市群价格2022年显著下降，后期价格

保持低位并伴有个别阶段的小幅回升，累计下降约5.5元/公斤。郑州城市群价格整体处于较低水

平，期间价格呈小幅度波动。



第二章 中国氢价指数总体运行情况

图 4 五大示范城市群氢气（消费侧）价格指数

（三）生产消费指数差值呈收窄趋势

全国氢气生产消费指数差值1呈波动下行态势，两者差值在2022年和2024年经历两次大幅收窄和回

升，政策刺激效应或是主要原因，截至2024年12月，总体差距由26.75元/公斤缩小至20.57元/公斤。示

范城市群差值呈波动回归态势，政策刺激下最低降至12.29元/公斤，随用氢端市场化运营需求提升和政

策刺激效应退坡缓慢回升至18.33元/公斤，但仍低于全国水平。非示范城市群生产消费指数差值呈稳步

下降态势，降幅年度递增，氢价指数差值由最高42.45元/公斤缩小至近28元/公斤，下降趋势显著，但

仍有较大压缩空间。

1 氢价生产消费指数差值反映了从生产到消费环节氢气价格的变化情况，可部分反应氢气从出厂端到用氢端储运效率的变化；同时考虑到各地对制氢

端和用氢端采用不同支持方式，相关差值也部分反应了政策引导效果。

09



10

五大示范城市群生产消费指数差值变化分化，不同城市群市场化运营和政策支持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上

海、郑州城市群较为平稳；京津冀、广东、河北城市群起伏波动显著。分城市群看，京津冀城市群总体

呈下降趋势，2022年年中出现大幅波动，后回升至14元/公斤水平，2024年年初降至8元/公斤水平

后保持稳定。上海城市群整体平稳，差距维持在25-30元/公斤间。广东城市群2022年缓慢降至11

元/公斤水平，进入2024年动态调整至9元/公斤水平。河北城市群波动显著，在2022年至2023年，相

关政策刺激下差值一度降至负值区间，进入2024年逐渐恢复并约9元/公斤的正常水平，接近其他示范城市

群。郑州城市群差值略有波动，总体维持在19元/公斤水平，为更多氢能供应模式创新提供了空间。

图 5 全国氢气生产消费指数差距

图 6 五大示范城市群氢气生产消费指数差距



图 7 中国可再生氢竞争力指数 

第二章 中国氢价指数总体运行情况

（四）可再生氢竞争力取得显著突破

从全国看，可再生氢相对竞争力2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与2030年平价目标15元/公斤的差距逐渐缩

小。初期受可再生氢成本持续下降的推动，相对竞争力水平显著提升；2023年受相关技术装备市场影

响出现短暂波动，整体趋势仍保持上行；2024年中达到高点后略有回落，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综合竞

争力3水平受化石能源市场等波动影响变化显著，初期逐步提升，2022年底至2023年初达到阶段性

高点后出现明显下滑，进入2024年后震荡回升，但整体波动仍然较大。综合来看，可再生氢相对

竞争力总体向上，持续接近目标氢价水平，综合竞争力提升面临化石燃料价格显著影响，短期仍存在震

荡风险；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较长一段时间内将以相对竞争力的提升为主要驱动因素。

2 可再生氢相对竞争力：以2030年可再生氢平价（15元/千克）的目标值与全国（区域）各省可再生氢价的比值
3 可再生氢综合竞争力：全国（区域）内各省化石燃料制氢的加权价格和2030年15元/千克的目标氢价之和，与全国（区域）内各省可再生能源电

解水制氢潜力加权价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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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可再生氢相对竞争力水平提升较为突出，区域资源优势凸显。其中，西

北地区可再生氢相对竞争力已接近0.9，可再生氢快速接近2030年平价目标；东北、华北地区可再生氢

相对竞争力约0.8，均在较高水平。各区域综合竞争力水平发展则呈现显著分化，部分与相对竞争力水

平差距明显。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地区综合竞争力水平呈上涨态势，华中、华北、东北略有下

降。其中，东北地区虽略有下滑但综合竞争力仍位于各地区首位，西北、西南、华南地区综合竞争

力超过0.7。华北地区综合竞争力水平降至不足0.7，与其相对竞争力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图 8-1 区域可再生氢竞争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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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区域可再生氢竞争力指数

第二章 中国氢价指数总体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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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区域可再生综合竞争力动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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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据统计口径调整，统计周期于2023年1月变更为月度统计（此前以季度统计），图中虚线标示调整节点。



专栏：

可再生氢开发加速推进，降低区域价格壁垒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氢气生产和消费国，化石能源制氢和工业副产氢仍为主要氢源，大规

模可再生能源制氢生产基地加速建设，推动可再生氢与传统制氢成本差异进一步缩

小。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已建成规模以上可再生氢项目超90个，累计可再生能源制

氢产能超12万吨/年，较2023年底产能增长约5万吨/年，全国规划建设相关项目超600 

个，可再生氢合成氨、合成甲醇项目合计规划产能超5000万吨。从各省来看，各省资

源禀赋仍存在差异，可再生氢成本呈现出不均衡发展态势，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资

源优势大，可再生氢降成本潜力大、速度快，华南、华中则发展成本较高，随着氢能储

运体系逐步完善，将进一步破除各区域价格壁垒，推动资源优势地区带动降低整体市场

的氢价水平。

第二章 中国氢价指数总体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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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机制，以保障指数体系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可持续性。

制定数据采集全过程审查、校对机制和进入、退出机制，建立中国氢价指数的周期性发布、更新机制：

月度采集，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逐渐向双周和每周采集进行调整。采集周期：

东、河北、郑州五大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见附件3）。

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非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三类区域及京津冀、上海、广区域分类：

范围超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截至2024年底，“生产侧”和“消费侧”样本点合计超过200个，分布超50个城市，覆盖样本数量：

跟踪，分区域梳理呈现氢能价格变化趋势，以期引导产业资源高效投入，促进产业市场化、商业化运行。

中国氢价指数体系通过多渠道“调研+采集”方式对氢能全产业链“生产侧”和“消费侧”进行价格统计

一、数据采集机制

附件一  中国氢价指数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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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路线看，工业副产氢占比超过六成，五大示范城市群均有覆盖；电解水制氢作为独立氢源外供的样

本点相对较少，在京津冀、上海、广东城市群有所涉及；甲醇制氢在广东城市群展现出一定应用潜力，如

表2所示。

表2 生产侧样本点技术路线分布情况

技术路线 数量 示范城市群覆盖

工业副产氢 38 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北、郑州

电解水制氢 8 京津冀、上海、广东

化石能源制氢 11 京津冀

甲醇制氢 8 广东

其他 2 上海、广东

合计 67

表1 生产侧样本点数量分布情况

覆盖范围 数量

示范城市群 32

京津冀城市群     7

上海城市群 9

 广东城市群 9

郑州城市群 4

河北城市群  3

非示范城市群 35

合计 67

二、样本点分布情况

（一）生产侧

“生产侧”采集制氢厂高纯氢出厂价格，共计67个样本点，样本点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示范城

市群样本点32个，非示范城市群35个。示范城市群中，上海、广东城市群覆盖样本较多，北京城市群

处于中等水平，郑州、河北城市群覆盖样本较少。非示范城市群中，河北、四川省覆盖样本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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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侧

“消费侧”采集现有建成投运加氢站（综合能源加注站）燃料用氢销售价格，共计162个样本统计点，样

本点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其中，示范城市群样本点109个，非示范城市群53个。示范城市群中，广东城

市群覆盖样本较多，郑州、河北城市群覆盖样本较少。非示范城市群中，山东省覆盖样本较多。

表3 消费侧样本点数量分布情况

覆盖范围 数量

示范城市群 109

京津冀城市群 23

上海城市群 26

广东城市群 34

郑州城市群 14

河北城市群 12

非示范城市群 53

     合计 162

附件一

从技术路线看，外供氢加氢站占比超过95%，其中固定站106个，撬装站49个；制氢加氢一体站样本点相

对较少，数量为7个，在北京、上海、广东、河南及非示范城市群均有所覆盖，一定程度上保障相关城市

群车辆运行示范，如表4所示。

表4 消费侧样本点技术路线分布情况

技术路线 数量 示范城市群覆盖

外供氢加氢站 155

固定站 106 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北、郑州

撬装站 49 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北、郑州

制加氢一体站 7

电解水制氢 6 京津冀、上海、广东、郑州

甲醇制氢 1

合计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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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氢价竞争力评估工具设计方案

中国氢价竞争力评估工具通过采集产业链供应链数据、搭建成本核算及加权评估模型，对当前可再生能源

制氢与化石能源制氢成本价格的竞争力水平进行评估，旨在全面、客观、及时地描述全国及各地区、多品

类氢能成本竞争力水平变化趋势，支撑我国氢能市场体系建设。

一、氢价竞争力定义 

中国氢价竞争力评估工具采用两种方法评估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与化石能源制氢成本价格的竞争力水平，分

别是可再生氢相对竞争力水平和可再生氢综合竞争力水平。

可再生氢相对竞争力定义为：2030年可再生氢平价目标值（15元/公斤）与全国（区域）可再生氢加

权成本的比值。

二、评估工具设计 

（一）评估范围品类划分。

按照制氢技术路线分为煤制氢、天然气制氢、可再生能源制氢；按照《低碳氢、清洁氢与可再生氢的

标准与评价》，分为低碳氢、清洁氢和可再生氢。综上，对相关品类进行成本评估：氢能（全口径）、化

石能源制氢、低碳氢、清洁氢和可再生氢。

区域划分。按照各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和氢能产业发展基础的差异性，对全国及华中（豫鄂湘）、华东（沪

苏浙皖闽鲁赣）、华南（粤桂琼）、华北（京津冀晋蒙）、东北（辽吉黑）、西南（渝川云贵藏）、西

北（宁甘青新陕）共计七个地区进行氢价竞争力评估。

可再生氢综合竞争力定义为：全国（区域）化石燃料制氢加权成本和2030年可再生氢平价目标值的均

值，与全国（区域）可再生氢加权成本的比值。

可再生氢相对竞争力

可再生氢综合竞争力

可再生氢平价目标

化石燃料制氢加权成本+可再生氢平价目标

当前可再生氢加权成本

2X当前可再生氢加权成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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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成本评估模型

采用平准化模型进行成本评估。根据我国煤制氢、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工程统计以及技术经

济性分析，选取不同技术路线相关工程各类成本数据典型值或比例，统筹考虑各类工程建设成本和建设

周期、固定运行成本、可变运行成本和各类燃料单位用量，保留碳减排相关装置和碳市场相关数据拓展

接口。

表1 平准化成本评估模型

成本 参数

固定投资 装备投资、土地成本、贷款利息等

运维费用 员工工资、维护成本、保险费用等

燃料/原料费用 煤炭、天然气、电力、生物质、水等

碳排放费用 碳捕捉、碳储运、碳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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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权模型

以采集数据和成本评估为基础，对相关品类按区域进行成本加权评估。

氢能（全口径）：全国氢能成本为全国各省煤制氢、天然气制氢、可再生能源制氢三种技术路线的评估

成本与相关技术路线产能权重的加权；分区域同理。

化石能源制氢：全国化石能源制氢成本为全国各省煤制氢、天然气制氢两种技术路线的评估成本与相关

技术路线产能权重的加权；分区域同理。

可再生氢：全国可再生氢成本为全国各省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路线的评估成本与相关技术路线产能权重1

的加权；分区域同理。

低碳氢/清洁氢：全国低碳氢/清洁氢成本为全国各省煤制氢、天然气制氢、可再生能源制氢考虑碳减排

后的评估成本与相关技术路线产能权重的加权；分区域同理。

三、数据采集

工程数据方面。通过已建立的“数据采集+价格评估”平台，周期性采集各类制氢工程造价、运行及销售

数据，各省煤炭、天然气、电力等价格数据，评估各技术路线制氢成本，以及制氢规模（潜力）、实际

产能等。

可变成本方面。通过国内外能源、化工、冶金、金融统计机构及数据渠道，按周期获取各省煤炭、天然

气、可再生能源相关价格，以及各类可再生能源设备造价以及利用率。

更新机制方面。已建立氢价竞争力评估工具的周期性审查、修订和发布机制，将根据相关数据的动态变

化对全国和区域氢价竞争力进行跟踪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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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虑到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相对较少，以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进行替代加权，后期根据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数量规模具备加权条件后，对相关

权重进行更新替代。



附件三 中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情况

2020年9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提出将对燃料电池汽车的购置补贴政策，调整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支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城市群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攻关和示范应用给予奖励。示

范要求申报城市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产业链上优秀企业所在城市进行联合，形成产业链

条各环节环环相扣、强强联合态势，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在氢能供应方面，要求城市群

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提供经济、安全稳定的氢源保障，探索发展绿氢，有效降低车用氢能成本。

2021年8月13日，五部门批复京津冀、上海、广东城市群启动示范，2021年12月20日，再次批复河北、

郑州城市群启动示范，示范期4年。表1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组建情况。

表1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组建情况

城市群 牵头城市 包含城市（地区）

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市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海淀区、房山区、

顺义区、昌平区、延庆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唐山市、保定市、

淄博市、滨州市

上海城市群 上海市
上海市、嘉兴市、苏州市、南通市、

鄂尔多斯市、淄博市、宁东化工基地

广东城市群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

珠海市、云浮市、阳江市、中山市、

六安市、福州市、包头市、淄博市

河北城市群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唐山市、保定市、邯郸市、

秦皇岛市、定州市、辛集市、

雄安新区、乌海市、上海市奉贤区、

郑州市、淄博市、聊城市、厦门市

郑州城市群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开封市、安阳市、焦作市、

新乡市、洛阳市、上海市嘉定区、

上海市奉贤区、上海市临港新片区、

烟台市、淄博市、潍坊市、张家口市、

保定市、佛山市、辛集市、宁东化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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